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山工人活动

□孙子仁

中山解放伊始，工运属石岐军管会民运科领导。该科科长是卢克诚同志（现我还保存着

军管会及民改工作队的布胸章）。记得工运工作队成立后，驻扎在烟墩山上的原国民党党部

礼堂。先是刘成器同志任工作队的领导，后为蔡华。

在中山解放后的第七天，县长谭桂明在四强酒家（即现孙文西路中山百货公司）主持召

开大会，发动各工厂、各行业约 200 员工参加，大会着重宣传了党的政策。由于进城后，县

的党、政领导都注意首先和工人见面，体现了党倚靠工人阶级和重视工人工作，十分得人心，

对工人尤其鼓舞很大。

稍后，由于曾接过有关有匪徒想偷袭我们的情报，考虑到工运工作队住在烟墩山上不太

安全，而且当时虽然都有枪配备，但在山上联系工人不方便，便搬到悦来大街一间大屋内（约

现春晖托儿所附近）筹建县工会。解放后的第一任中山县工会主席是由县委副书记杨光兼任，

副主席是蔡华。梁坚等 10 多位城市工作队的同志也在一起展开城市工作。1950 年 3 月，工

会搬到仁山广场，即现中山纪念堂大门口右侧，工会主席是林模（兼任石岐镇委书记）。这

时的县工会已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劳保福利部、仲裁部等。同年 5 月左右，又搬到孙文西

路（烟墩山脚）现工商行第二营业部对面办公，增设秘书长、女工部、青工部等，宿舍和广

播站设在悦来上街中医院旧址处。俱乐部设在孙文西路旧邮电局旧址 2 楼，3 楼仍是电话所，

工会由黄乐天领导。1951 年底，工会又搬到工人文化宫侧（原时代理发站背后）办公。组

织派郑吉、冯兰同志来领导，并正式成立石岐总工会。1952—1954 年初，县、市工会工作

主要以民政工作为主，成立基层工会。县、市分家后，中山县工会由魏文忠领导，石岐市工

会领导仍是郑吉。1956 年县工会搬到孙文东路市场斜对面办公，直到 1958 年。

解放初期，工会在党直接领导及重视下，依靠工人，做了一些工作，起到了工会应有的

作用：

一、组织发动工人保护工厂

解放前夕，我们组织发动工人护厂，防止破坏，继续生产。如电话所，在军事代表未正

式进驻前，已派杨少余等团员进去，发动职员及技工保护通讯；在迪光电厂则注意做好稳定

技术工人的工作，如高级技工陈宁等坚持看好机器，使发电组运转正常。刚解放我们即在工

人中串连发动，组织一些拥护党，在工人中有威信的积极分子，如迪光电厂的冯一初（后当

选为工会不脱产的副主席），岐关公司石岐车站的郑松、杨绍仁（团员），店员冯留，海员陈

能，米机工人汤金，印刷工人潘林，戏院职员高其峰，搬运工人黄新等，这些工人积极分子

在维持生产，团结工人，废除黄色工会（国民党时期的工会组织），组织自己的工会，都起

到骨干带头作用，使解放后工厂、商店、码头等都能有序地正常运转。

二、废除黄色工会，成立自己的工会

解放前的工会，多为当时的政府或资本家所利用，他们害怕工会把工人团结起来，维护

工人的利益。因而，想方设法破坏，多以行业工会分散工人力量，如一间米机的工人，都要

以工种分工来加入行业工会：管理动力、有点技术的俗称大、二、三偈，斟油（即学徒）的，

入机器工会；上落谷米的搬运工人入搬运工会；其他的入米机工会。这样，就把一间米机的

工人分作三堆。我们以工会法为依据，25 人以上的工厂或单位，组织成立基层工会委员会，

不够 25 人的成立小组。有些行业分散的工人，如店员、建筑、教育等的则组织成立行业性

的工会。各区镇成立了区镇工会办事处，领导该区镇工人组织。举办各种福利事业，如俱乐

部、夜校、互相储金会等。

三、维持和发展生产，稳定市场，防止资本家偷税、漏税和抽走资金，使工厂、商店

不致倒闭，工人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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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工会当时设置了福利部、仲裁部，发现有上述情况的，发动工人监督老板，个别的还

进行斗争维护工人利益，很受工人欢迎。对个别老板放弃厂店不理逃跑的，工会就组织工人

生产自救。如当时有的米机、新广州饭店、油榨厂等都由工会借资金，维护生产营业。对偷

税、漏税的个别不法资本家，协助税局，发动工人进行斗争。发动起来的工人相当积极，表

现出工人当家作主的精神。

四、组织发动海员、船工配合石岐军管会车船管理处

为支持解放万山群岛，县工会在海员工会中成立一办事处，对有个别船主不愿去的，工

人便积极说服。此外还动员工人参加抗美援朝，个别经批准参军，开赴朝鲜。

五、1950 年初，在省总工会及珠江专署工会办事处具体领导下，县工会在受压迫较深、

较苦的搬运工人中，展开民主改革

解放前石岐码头（即现岐江桥附近）及其他货物搬运，控制在以石岐罗梁馆（武术馆）

教头为首的霸头手中，任意剥削和殴打工人。我们就发动工人与霸头作斗争。主要霸头闻风

逃跑，去了澳门，其他经斗争后监督劳动。继而成立了工会。工人解放了，有了自己的工会

组织，劳动分段收费，分工合理，收费合理，分配也得到初步解决。这些做法得到省总工会

肯定，并由我在全省工会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

接着，我们在受压迫较深的如小榄搬运、小榄丝厂等组织工会，为工人争取了一些福利，

争取了妇女权益。工人自己当家作主，彻底解放了。1952 年，先后在小榄、黄圃、大岗（今

属番禺）三镇进行各行各业的民主改革（简称民改），组织工会。民改于 1953 年下半年结束。

1954 年榨季，工会还配合县工业部接收海洲、古镇、永宁、红星、凤鸣等糖厂，糖厂由私

营转为国营，组织工会，支持蔗农生产。

六、贯彻“工会法”和“劳动保障条例”，收取文教费，举办工人文化福利事业，甚得

工人支持

具体是：

（1）支持停业的工厂、商店的工人，进行生产自救，稳定社会。逐步贯彻《劳动保障

条例》，工伤有医治，停业有遣散费，还开办如职工消费合作社等福利事业（社址在孙文西

路现工商行第二营业部），稳定了人心。

（2）开办工人俱乐部（即工人文化宫前身）。这是团结工人及工人活动的好地方。1950
年下半年起，在孙文西路邮电局旧址 2 楼办俱乐部，3 楼还是电话所。俱乐部设有图书室、

棋类、乒乓球、麻雀牌等，星期六晚还组织工人跳交谊舞。随后小榄、黄圃、大岗也相继成

立了工人俱乐部。

（3）开设有线广播。广播站早初设在悦来上街（即中医院旧址）。当时受条件限制，播

声机不外 100 瓦，带喇叭 20 个，麦克风是 33D 的。这些设备全都在澳门购买回来。线路架

设最远到凤鸣路。小榄镇的广播设在俱乐部内，播声机 25 瓦，线路架设到新市街旧镇政府。

当时工人听到自己组织的声音及国家大事，很是欢迎。

（4）开办职工夜校。解放前，工人的文化程度很低。工会开办夜校，教工人学文化，

这对提高工人素质及文化水平，培养基层干部很有成效。夜校校址在现工人文化宫对面的小

巷里，教师有 10 多人。工会对该职工夜校工作十分重视。夜校一直坚持办了多年，规模也

不小。小榄工会也办了夜校，教师也有六七人。此外，工会还与教育局联办职工扫盲班。

20 世纪 50 年代初，工会支持了工人翻身，着着实实地为工人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工

人亦当工会为自己的家，有什么问题（甚至个人的、家庭的）都会向工会反映，真正发挥了

工会是党联系工人的纽带的作用，体现党真真正正地具体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一面。

（选自《中山党史》2004 年第 1 期，题目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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